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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四一）本院邱委員志偉，鑒於內政部 3 月決議，明年起國定假日遇

例假日一律補假，但是依照勞基法第 30、36 條規定，勞工每

兩周法定工時不可超過 84 小時、七天須有一天例休，業界通

常周日會作為例休，周六當作休息日，若國定假日遇到周末

，周日的假可補、周六則無法補假，因此內政部的補假項規

定只適用公務員，不適用勞工，勞工明年等於損失六天假。

現在上班族工作壓力大、薪水不高，勞動部及應改變思維模

式，研商解決方式讓所有勞工明年均享有六天的補假，以保

障廣大的勞工權益，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因我國《勞基法》法定工時仍為二周八十四工時、工作七天中有一天為例休，但因有民間

企業為了配合公部門作息，將工時挪移為周休二日，一般多約定周日為例休，周六為休息

日。勞動部官員表示，因《勞基法》並未規定休息日應補休，依照現行規定，若國定假日

落在周六，勞工不能因此補假。明年包括大年初三、二二八紀念日、清明節、端午節、國

慶日及蔣公誕辰紀念日等六天的國定假日全都落在周六，勞工無法補假。 

二、現在上班族工作壓力大、薪水不高，勞動部及應改變思維模式，研商解決方式，讓所有勞

工明年均享有六天的補假，以保障廣大的勞工權益。 

（一四二）本院邱委員志偉，鑒於太陽花學運將於 4 月 10 日退場，然而

憲法賦予人民的言論自由權，民主憲政根源是允許公民表達

不同訴求，對學運學生的各種作為，行政單位應採取寬容的

態度，展現最大的尊重及實踐的誠意，不得對參與學運學生

進行秋後算帳。此外，教育部應建議學校老師，對參與學運

學生盡量補課，讓他們趕上進度，若學生後續衍生司法問題

，學校也應提供法律及心理諮詢協助學生，以降低學運對學

生之影響與衝擊，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法治是民主重要的基石與不可超越的紅線，民主的精神包含能聆聽、接納多元意見。雖然

社會為學運付出成本，但也看到台灣公民社會展現的活力，展現台灣民主向上提升的動能

。對學運學生的各種作為，行政單位應採取寬容的態度，在活動結束後，不應對參與學運

學生秋後算帳。 


